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土壤中氡浓度、天然土和处理土地基检测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6〕62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单位，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为了更好的贯彻实施《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量控制规范》（以下简称《规范》）(GB 50325－2010)、《建筑地基基础检测规范》（DBJ15-60-2008）,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单位应在民用建筑工程的地质勘探阶段委托有相应检测资质的单位进行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的检测。
二、建设单位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民用建筑工程的勘察报告时需同时提交场地土壤氡浓度检测报告。
三、施工图审查机构在民用建筑工程的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中需注明建设单位是否提交检测报告及报告内容中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当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规范要求时，施工图审查机构需在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中明确设计是否已经采取措施。
四、民用建筑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中未注明土壤氡浓度审查意见的我局将不予以办理施工图审查备案。
五、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在竣工验收时还需向质量监督站提交土壤氡浓度检测报告。
六、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天然土地基、处理土地基在进行平板载荷试验前，应根据地基类型选择标准贯入试验、圆锥动力触探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方法对地基处理质量或天然地基土性状进行普查。委托检测前，建设五方责任主体应共同确定检测方案并报工程所在监督机构备案。
七、自2016年10月1日起的新报建项目须执行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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